
 

南臺科技大學網路通訊使用費收費辦法 

民國 89年 7月 12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8年 3月 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貫徹使用者付費原則，加速更新本校網路設備及提

升本校網路服務品質，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網路通訊使用費為學生在校外連接校園網路或在校園內部因課業、研究

或個人興趣需要連接校園網路之費用。 

第三條 各學制所收費用規定如下： 

一、四技日間部收取新臺幣捌佰元，進修部收取新臺幣肆佰元，專班收取新臺幣肆佰

元。 

二、二技日間部收取新臺幣肆佰元，進修部收取新臺幣貳佰元，專班收取新臺幣貳佰

元。 

三、碩、博士班(含碩士專班)收取新臺幣肆佰元。 

四、五專日間部收取新臺幣壹仟元。 

上述費用僅於新生一年級入學時收取，轉學生則依就讀當學期起至修業年限止的學

期數之比例收取。 

第四條 本辦法所收之費用以專款專用原則，全數用於本校網路(含設備及線路月租費)、維修

費、設備更新及人事等費用。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